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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一季度WTO/TBT通报统计 

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根据 WTO 公布的数据，对 2022

年第一季度的 WTO/TBT 通报情况进行了跟踪及统计分析。 

1、通报数量 

2022 年一季度，有 61 个成员通过 WTO 秘书处发布了 913

件 TBT 通报，较去年同期减少 10.75%。其中新提交通报 522 件，

对原有通报的补遗 364 件，勘误 19 件，修订通报 8 件。各成员

提交 TBT 通报的数量见表 1。 

表 1 一季度 WTO 成员发布 TBT 通报的数量及占比统计 

序号 成员 数量（件） 占比（%） 

1 美国 110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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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 数量（件） 占比（%） 

2 乌干达 96 10.51% 

3 巴西 70 7.67% 

4 以色列 70 7.67% 

5 卢旺达 63 6.9% 

6 肯尼亚 46 5.04% 

7 坦桑尼亚 41 4.49% 

8 厄瓜多尔 37 4.05% 

9 布隆迪 28 3.07% 

10 智利 27 2.96% 

11 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 26 2.85% 

12 欧盟 23 2.52% 

13 埃及 22 2.41% 

14 马拉维 21 2.3% 

15 韩国 18 1.97% 

16 加拿大 17 1.86% 

17 泰国 16 1.75%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 14 1.53% 

19 墨西哥 14 1.53% 

20 日本 13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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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 数量（件） 占比（%） 

21 塔吉克斯坦 12 1.31% 

22 沙特阿拉伯 11 1.2% 

23 斯里兰卡 11 1.2% 

24 菲律宾 11 1.2% 

25 法国 9 0.99% 

26 乌克兰 8 0.88% 

27 马来西亚 7 0.77% 

28 丹麦 5 0.55% 

29 巴林 5 0.55% 

30 澳大利亚 5 0.55% 

31 阿曼 3 0.33% 

32 越南 3 0.33% 

33 秘鲁 3 0.33% 

34 哥伦比亚 3 0.33% 

35 瑞士 3 0.33% 

36 斯洛文尼亚 3 0.33% 

37 乌拉圭 3 0.33% 

38 新加坡 3 0.33% 

39 牙买加 3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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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 数量（件） 占比（%） 

40 新西兰 2 0.22% 

41 卡塔尔 2 0.22% 

4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 0.22% 

43 印度 2 0.22% 

44 英国 2 0.22% 

45 也门 2 0.22% 

46 印度尼西亚 2 0.22% 

47 科威特 2 0.22% 

48 格鲁吉亚 1 0.11% 

49 萨尔瓦多 1 0.11% 

50 摩尔多瓦 1 0.11% 

51 哥斯达黎加 1 0.11% 

52 尼加拉瓜 1 0.11% 

53 巴拿马 1 0.11% 

54 立陶宛 1 0.11% 

55 俄罗斯 1 0.11% 

56 芬兰 1 0.11% 

57 摩洛哥 1 0.11% 

58 中国澳门 1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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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 数量（件） 占比（%） 

59 缅甸 1 0.11% 

60 比利时 1 0.11% 

61 南非 1 0.11% 

合计 913 100 

2、通报涉及的领域 

一季度通报涉及领域最多的是食品技术；其次是环保、保健

和安全；家用和商用设备、文娱、体育；医药卫生技术；橡胶和

塑料工业；化工技术；建筑材料和建筑物；社会学、服务、公司

（企业）的组织和管理、行政、运输以及流体系统和通用件等（见

表 2）。 

表 2 一季度 WTO/TBT 通报所涉领域的数量及占比统计 

类别 数量（件）1 占比（%） 

食品技术 288 31.54 

环保、保健和安全 110 12.05 

家用和商用设备、文娱、体育 75 8.21 

医药卫生技术 64 7.01 

橡胶和塑料工业 46 5.04 

化工技术 44 4.82 

 
1 注：一件通报可能涉及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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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数量（件）1 占比（%） 

建筑材料和建筑物 43 4.71 

社会学、服务、公司（企业）的组织和管理、

行政、运输 

38 4.16 

流体系统和通用件 38 4.16 

电信、音频和视频工程 35 3.83 

道路车辆工程 35 3.83 

试验 26 2.85 

电气工程 25 2.74 

农业 24 2.63 

冶金 21 2.30 

纺织和皮革技术 19 2.08 

能源和热传导工程 16 1.75 

货物的包装和调运 12 1.31 

航空器和航天器工程 10 1.10 

土木工程 10 1.10 

电子学 8 0.88 

造纸技术 8 0.88 

石油天然气及相关技术 7 0.77 

综合、术语学、标准化、文献 6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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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数量（件）1 占比（%） 

信息技术 6 0.66 

材料储运设备 5 0.55 

机械制造 4 0.44 

精密机械、珠宝 4 0.44 

服装工业 4 0.44 

造船和海上构筑物 3 0.33 

玻璃和陶瓷工业 3 0.33 

涂料和颜料工业 3 0.33 

计量学和测量、物理现象 2 0.22 

铁路工程 2 0.22 

木材技术 2 0.22 

军事物资、军事工程、武器 2 0.22 

机械系统和通用件 1 0.11 

3、通报的目标和理由 

《TBT 协定》承认各成员有权制定必要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以保证其实现合法目标。这些合法目标包括：国家安全要求；防

止欺诈行为；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保护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

康及保护环境等。 

一季度通报涉及的目标和理由主要有：保护人类安全和健

康；向消费者提供正确的信息，标签要求；防止欺诈行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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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质量要求；减少贸易壁垒，促进贸易便利等（详见表 3）。 

表 3 一季度 WTO/TBT 通报目标和理由的数量及占比统计 

目标和理由 数量（件）2 占比（%） 

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 580 63.53 

向消费者提供正确的信息；标签要求 383 41.95 

防止欺诈行为，保护消费者 372 40.74 

质量要求 364 39.87 

减少贸易壁垒，促进贸易便利 255 27.93 

保护环境 249 27.27 

节约成本，提高生产率 133 14.57 

保护动植物生命或健康 23 2.52 

国家安全 3 0.33 

未说明及其他 82 8.98 

4、通报根据条款 

WTO 各成员主要依据《TBT 协定》的如下条款对技术法规

和合格程序进行通报： 

第 2.9.2 条：关于中央政府机构拟议的技术法规的通报要求； 

第 2.10.1 条：关于中央政府机构针对紧急情况通过的技术法

规的通报要求； 

 
2 注：一件通报可能涉及多个目标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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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2 条：关于中央政府机构拟议的合格评定程序的通报

要求； 

第 5.7.1 条：关于中央政府机构针对紧急情况通过的合格评

定程序的通报要求； 

第 3.2 条：关于直属中央政府以下的地方政府机构拟议的技

术法规的通报要求； 

第 7.2 条：关于直属中央政府以下的地方政府机构拟议的合

格评定程序的通报要求。 

2022 年一季度发布的 TBT 通报中，有 500 件是关于技术法

规的通报（第 2.9.2 条和第 3.2 条），9 件是紧急情况的技术法规

通报，99 件是关于合格评定程序的通报（第 5.6.2 条和第 7.2 条），

5 件是紧急情况的合格评定程序的通报3。 

5、通报情况分析 

（1）COVID-19 相关通报 

疫情长期持续之下，部分经济体逐步退出了严格的监管措

施。世界贸易组织（WTO）2021 年 11 月发布的《国际贸易环境

发展概况》年度报告显示，各国在疫情暴发后实施的 117 项出口

限制中，已有 72 项取消。WTO 各成员针对疫情发布的 TBT 通

报频次也已趋缓。2022 年一季度，共有 8 个成员向 WTO 提交与

COVID-19 相关的 TBT 通报 11 件，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3。 

从发布地区看，菲律宾发布 3 件通报，是发布数量最多的成

员；其次是日本，发布 2 件通报；美国、肯尼亚、厄瓜多尔、哥
 

3 注：一件通报可能有多个依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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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比亚、加拿大和巴西各发布 1 件通报。 

从涉及产品范围来看，主要包括药品（5 件）、医疗设备（4

件）、生物燃料（1 件）、木制品（1 件）。 

通报目标和理由主要是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内容主要包括增

加远程检测、发布药品注册指南、延长药品许可期、降低某些生

物制品的最低要求、简化认证程序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风险。 

（2）三大国际自贸区成员发布通报情况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东盟 10 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共 15 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该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

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这意味着

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经济增速最快的东亚地区也形成

了自贸区。自贸区既可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也可能影响国

际贸易格局。因此，各自贸区成员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态也值得

关注。 

2022 年一季度，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 RCEP 成员共发

布通报 259 件，占 WTO 成员总通报数的 28.37%，详见表 4。其

中欧盟发布 23 件通报，通报目标及理由主要是保护人类健康和

安全（14 件）、保护环境（8 件）。北美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共发布

通报 141 件，其中美国发布 110 件，加拿大发布 17 件，墨西哥

发布 14件，通报目标及理由主要是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47件）、

保护环境（12 件）、消费者信息标签（18 件）、质量要求（12 件）、

消费者保护（7 件）和减少贸易壁垒（5 件）。RCEP 成员发布通



 

 11 

报最多的是韩国（18 件），其次是泰国（16 件）、中国（14 件）、

日本（13 件）。 

表 4 一季度三大国际自贸区成员发布的 TBT 通报数量及涉及领域 

自贸区 成员 通报数量 涉及领域 

欧盟 

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

比利时、卢森堡、英国、丹麦、

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

牙、奥地利、瑞典、芬兰、塞

浦路斯、匈牙利、捷克、爱沙

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

耳他、波兰、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23 

环保、道路车辆工程、化工

技术、食品技术、医药卫生

技术、农业、电信、电子学 

北美自由

贸易区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141 

医药卫生技术、环保、电信、

道路车辆工程、航空器和航

天工程、纺织和皮革技术、

食品技术、能源和热传导工

程、家用和商用设备 

RCEP 

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文莱、柬埔寨、印度

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

律宾、新加坡、泰国、缅甸、

越南 

95 

医药卫生技术、环保、食品

技术、电信、农业、冶金、

橡胶和塑料工业、货物的包

装和调运、橡胶和塑料工业、

道路车辆工程、玩具 



 

 12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报超过半数 

一季度，在与我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 148

个国家中4，共有 41 个 WTO 成员提交了 507 件通报，占 WTO

成员总通报数的 55.53%。其中乌干达、卢旺达、肯尼亚和坦桑

尼亚发布的通报数量最多，分别为 96 件、63 件、46 件和 41 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布的 TBT 通报涉及领域主要包括医药

卫生用品、环保、食品技术、化工技术、农业、纺织和皮革技术、

冶金、橡胶和塑料工业、家用和商用设备等，通报目标和理由主

要是质量要求、向消费者提供正确的信息、标签要求、保护人类

健康和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以及减少贸易壁垒促进贸易便利等。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

日益紧密，外贸企业应密切关注相关准入资讯。 

（4）中国发布的 TBT 通报 

一季度，中国通过 WTO 向各成员发布 TBT 通报 14 件，较

去年同期（50 件）减少 72%。其中 12 件是新提交的关于技术法

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常规通报，另有 2 件是补遗通报。发布通报涉

及的产品领域主要包括医药卫生、道路车辆工程和化工技术等。 

（5）重点关注通报 

TBT 通报是 WTO 成员把本国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

程序等文件的草案在早期的适当阶段对外公布，以便其他成员有

机会在草案阶段对自己认为不合理的内容提出意见。因此，关注

 
4中国一带一路网统计数据（截至 2022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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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通报也有助于了解国外市场的新技术、新要求，对于本国

产品的出口或国内相关法规和标准的研制有着重要意义。 

2022 年 2 月 3 日，法国通过 WTO 秘书处发布 6 件 TBT 通

报，通报号分别为 G/TBT/N/FRA/217、G/TBT/N/FRA/218、

G/TBT/N/FRA/219、G/TBT/N/FRA/220、G/TBT/N/FRA/221 和

G/TBT/N/FRA/222，内容涉及吸尘器、洗衣机、洗碗机、高压清

洗机等六种产品的可维修指数要求新规。早在 2020 年 10 月，法

国就发布了 9 件 TBT 通报，公布了《电子电气设备可维修指数

的法令》、可维修指数计算方法法令以及纳入首批实施范围的五

类七种产品的可维修指数标准要求。此次是法国发布的第二批需

实施可维修指数要求的产品，虽然指数评分目前还不作为市场准

入门槛，但显而易见，评分将对产品被当地市场接受程度产生的

一定影响。建议我国相关电子电气产品出口企业及时关注。 

 

 

（编译：陈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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